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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法律空白

湖北拟立法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 王婧开宇鹏舒佳仪

近期，景区NPC爆火的同时也凸显一系列问题

景区NPC如何更加规范？
◎ 魏思琪

在河南省开封市万岁山武侠城，扮相精致

的景区NPC（景区内由工作人员扮演的角色）

游走街巷。景区成“江湖”，游客也不再是旁观

者，而是参与互动闯关的“剧中人”。

当前，文旅产业加速向沉浸式体验迈进，

景区NPC已成聚拢人气、激活消费、传承文化

的新流量密码。NPC跳出单纯表演，打破景区

传统静态观光模式，让历史文化活起来、景区

场景动起来、游客体验沉下去。

然而，火爆背后，一些景区NPC存在职业身

份模糊、劳动权益缺失、表演内容失范等问题。

从流量到新引擎

“以前来景区就是看风景，游客停留三四

个小时就走了。现在有了NPC沉浸式剧情，很

多游客能待一整天。”某景区运营负责人告诉

笔者，NPC带来的最直接的改变就是把游客

“留下来”。

体验经济时代，游客从观光转向沉浸式参

与。NPC通过角色扮演和即兴互动，将历史典

故、民俗风情、非遗变成可触摸、可对话、可参

与的实景体验。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的花神

NPC与游客飞花令、簪花祈福；清明上河园

NPC还原宋代市井百态；西安大唐不夜城不

倒翁演员温柔互动……

引客留人、消费升温是NPC带来的直观

变化。引入常态化NPC演绎的景区，游客平均

停留时间拉长数小时，直接拉动餐饮、住宿、文

创等二次消费。此外，NPC新业态催生了剧本

策划、演艺培训、IP运营、场景设计等全新职

业赛道，为年轻人提供大量灵活就业岗位。

职业隐忧与行业乱象

有的景区NPC看似光鲜，实则面临劳动

权益的缺失、表演擦边等问题。

“我们不少人其实就是临时工。”多位受访

景区NPC透露，目前除少数大型景区与演职

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外，多数景区雇佣NPC采

用外包兼职、临时用工或项目制合作。

目前，景区NPC未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

典，没有明确职业定位。

广东东莞某景区飞天撒花NPC荼靡表

示：“我月薪5500元，每月表演8天。外人觉得

钱好赚，其实既辛苦又危险。凌晨3点起来做

妆造，7点半上山，吊着5米到8米高的威亚，

表演到晚上7点才能下山。”不少NPC每天在

岗远超8小时，酷暑穿厚重古装闷热难耐，寒

冬迎风站立冻得僵硬，长期工作易导致各类职

业病。

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无社保、无加班

费、无带薪休假等是NPC行业普遍存在的现

象，且从业者流动性极大，职业归属感低。此

外，流量焦虑之下，行业普遍“重流量、轻文

化”，部分景区存在低俗擦边乱象。一些景区出

现对游客强制“壁咚”、暧昧借位亲吻等越界互

动行为，饱受争议。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戴俊

骋坦言：“当前行业痛点本质是景区流量焦虑

与滞后的职业规范之间的矛盾。部分景区陷入

‘颜值至上’或‘土味互动’的怪圈，将NPC视

为‘引流工具’而非核心人力资产。”

许多NPC招聘信息中常见“颜值高”“形

象气质佳”“男高于180厘米，女高于168厘

米”等要求。部分从业者表示，外形出众、流量

高的NPC日薪可达数千元，普通从业者仅几

百元，收入差距悬殊。

从“颜值网红”转型文化传播

景区NPC新业态如何走向规范？

北京市君益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敬琢分析

称：“很多NPC法律意识不足，没有签合同，权益

受损时拿不出有力证据，维权困难。”她指出，景

区NPC就业形式灵活，劳动关系认定模糊。若从

业者接受景区统一管理、有固定工作时间，实际

已构成劳动关系，理应受劳动合同法保护。她建

议从业者加强证据意识，与景区签订合同，明确

薪资、奖励、表演场次及时长等条款。

文化和旅游部2023年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

知》，明确对危险性较高的演出，要为演员购买

保险。张敬琢表示：“景区应当为具有劳动关系

的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如果是劳务关系，也

应当缴纳人身意外险。”

戴俊骋表示：“当务之急是补齐制度设计

短板，给NPC一个正式职业身份。应将NPC以

‘文旅沉浸式演职人员’等名义纳入新职业目

录，制定服务标准与考核体系，设立违规黑名

单，杜绝低俗乱象。”他呼吁，景区要摒弃“唯流

量论”，建立合规薪酬激励与防骚扰等职业防

护机制，将NPC视为核心人力资产，加强职业

培训；NPC从业者也要磨炼演技的同时深挖

文化内涵，从“颜值网红”转型为景区文化的阐

释者与传播者。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我国历史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和传承空间。

5月27日至28日，湖北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会上，听取和审议

了《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以立法完善

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推动有效保护和

活态传承，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代表建议落地
助推立法让文物“活”起来

湖北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

目前，湖北有5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8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7个省历史文化名

城、25个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城保护工

作，关乎历史根脉，也关乎发展未来。多位人大

代表曾就名城保护工作提出建议。

“加强襄阳古城保护利用，将文物保护、文

化挖掘、风貌提升相结合，让文物‘活’起来。”

湖北省人大代表李静提出。

荆门市人大代表孙治斌建议，加强荆门古

城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厚植“厚道荆门”城市人

文精神。

办好代表建议，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优势、支持代表依法履职的重要内容，也是检

验政府部门履职尽责能力的试金石。

“学习借鉴外省好的经验做法，在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向省人大、省政府请示报

告，尽早将《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纳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项目安

排，切实让名城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

循。”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主办杨孟富

代表建议时答复。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在督办代表

建议办理基础上，将《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列为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

划的一项重要立法项目。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带队赴重庆、四

川及襄阳等地学习考察、开展立法调研，省人

大城环委多次与省住建厅、省司法厅及有关市

州开展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将调整范围拓展至
省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地段

“条例草案将调整范围拓展至省历史文化

名城和历史地段，推动构建起空间全覆盖、要

素全囊括的保护体系，全面性、完整性、系统性

明显增强。”湖北省人大城环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

目前，上位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已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各级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的申报、批准有明确规定。省历史

文化名城的保护，尚存法律空白。

条例草案坚持实施性、补充性立法，对上

位法未作规定，但实践中需要的省历史文化名

城、历史地段等的申报、保护、传承等，结合湖

北省探索经验作出规定。

在申报认定方面，条例草案补充规定省历

史文化名城的申报条件、审查要求及批准程

序，细化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的

申报批准程序，并补充规定省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街区直接确定的程序。

在规划保护方面，条例草案补充规定省历

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保护规

划（方案）的编制、技术审查、批准（备案）等要

求，强调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整体保

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明确

管控底线。建立潜在资源调查评估机制，扩充

保护对象，丰富保护名录。同时，改善电力、通

信、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制定应

急处置预案，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开展动态安

全监测。

同时，针对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突出湖

北保护做法，如针对管理职责问题，提出构建

政府统筹、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大保护格局；

针对日常巡查监管不到位问题，建立网格化巡

查、动态监测等制度。

增设“传承利用”专章
突出以用促保

推进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是实现历

史文化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重要

途径。

引人注目的是，条例草案设“传承利用”专

章，针对资金保障、社会参与等活化利用中存

在问题作出制度设计，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

市更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努力做到既“守得

住”又“活起来”。

“条例草案在起草过程中，坚持在保护中

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充分借鉴外省及我省武

汉、宜昌、黄石等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

的成功实践，系统总结并提炼活化利用中的有

效做法，上升为具有约束力和指引性的法规制

度。”湖北省人大城环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传承利用方面，条例草案从资金支持、社

会参与、多元保障三个维度强化制度供给——

强化资金支持，规定政府按照市场化原则

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拓展资金渠道；鼓励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通过投资、捐赠等方式

参与保护利用。

强化社会参与，规定依托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新型消费业态，

发展文旅融合项目，开展文化展示、特色商业、

休闲体验等，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历史文化街

区、历史地段、历史建筑运营管理。

强化多元保障，规定支持相关科学研究，

运用现代化数字技术，加强人才培训，开展学

科建设。

此外，条例草案还对管理体制进行规定，

县级以上政府负责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

保护利用和监督管理，将保护资金纳入本级财

政预算；湖北省住建部门会同文物主管部门负

责保护监督具体工作，建立专家库和保护利用

资源数据库；设区的市级、县级政府确定的保

护主管部门，会同文物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的具体工作。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表

示，条例草案立足湖北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突

出小切口、真管用，将为全省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的系统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坚实法治

保障，促进经济与人文相互促进、共同繁荣，让

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在城乡建设中绽放新的

时代光彩。

环保时装秀

5 月 29 日，江苏省连云

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中心幼

儿 园 组 织 举 办 环 保 时 装

秀，在趣味体验中让小朋友

树立低碳环保、节约资源的

理念。图为环保时装秀活动

现场。 张正友 摄

浙江
启动省级“班超”“校超”联赛

本报讯（纪驭亚武怡晗顾俊丽）5月

28日，浙江省“健康第一”暨学校体育高质

量发展推进活动在杭州市临平区举行。现

场发布《中小学校“浙里阳光”班级超级联

赛方案》与《高校“三大球”校园超级联赛

方案》，该省在全国率先启动省级“班超”

“校超”联赛。

根据方案，浙江省中小学校将以“班

超”为载体，以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

为重点，拓展特色体育项目，构建“千校万

班”赛事体系。高校层面则同步启动“校

超”，围绕“三大球”打造“百校千场”赛事

格局，推动“全员动起来、赛事热起来、校

园活起来、体质强起来”。

方案明确，学校一般每学期组织一次

“班超”或“校超”。小学阶段侧重项目体验

与兴趣培养，可调整场地大小、设置趣味

化游戏式比赛；初高中阶段逐步推行标准

化赛制，帮助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

高校可以在班级、院系和校级赛事基础

上，设立学生高水平组、普通组、教工组、

师生混合组等组别，允许跨年级、跨专业

自由组队，最大限度降低参赛门槛，确保

不同水平群体均有展示舞台。

湖南
第六届全省少数民族

文艺调演落幕

本报讯（杨佳俊 刘昆）热闹欢快的苗

族歌舞、婉转悠扬的侗族器乐、独具特色

的瑶族民俗……5月28日，湖南省第六届

全省少数民族文艺调演在湖南大剧院落

下帷幕，评奖结果同时揭晓。

本届调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紧扣乡村振兴、民族传统文化

传承创新等时代主题，兼具思想性、艺术

性与时代性。26个节目分两场登台展演，

涵盖声乐、舞蹈、器乐、戏曲等多种艺术形

式。近600名各族演职人员同台献艺，以

丰富鲜活的艺术表达深刻诠释时代内涵，

生动描绘出湖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

情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和

谐画卷。

湖南省少数民族文艺调演是该省规

模最大、艺术水准最高的少数民族艺术盛

会，每 5年举办一届。自 2001 年创办以

来，调演始终立足民族文化根脉，搭建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的重要平台。

● 条例草案对上位法未作规定，但实践中需要的省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地段等的申

报、保护、传承等，结合湖北省探索经验作出规定

● 补充规定省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条件、审查要求及批准程序，细化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的申报批准程序

● 针对资金保障、社会参与等活化利用中存在问题作出制度设计，推动文化遗产保护

与城市更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努力做到既“守得住”又“活起来”

吉林
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

本报讯（张鹤 摆若娜）近日，由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主办，吉林省教育厅、吉林

大学承办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

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吉林大学南

岭校区举行。

本次巡回宣讲活动主题为“以教育家

精神铸魂强师 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

宣讲团成员由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等领域的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带头人等优

秀教师代表组成。

吉林专场报告会上，胡方圆、兰臻、尹

才华、欧阳陵江、周贤怡、颜业岸、党红妮、

张彦共8位优秀教师代表依次登台，结合

自身从教经历，讲述了他们躬耕教坛、无

私奉献的育人实践和感人故事，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报告会

结束后，宣讲团成员还与省内优秀教师、

优师计划研究生、师范生代表进行了座

谈，面对面交流探讨如何更好地弘扬和践

行教育家精神。

据悉，本次巡回宣讲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当地高校分管师德师

风工作负责人和教师工作部部长、高校教

师代表、中小学教师代表、中省直学校教

师代表以及师范生代表、国优计划学生等

1200余人在主会场聆听报告，通过线上

参加会议的高校师生约25万人。宣讲活

动在全省营造了学习弘扬教育家精神的

浓厚氛围。


